
证券代码：

000791

股票简称：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01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获得

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2162

号《关于核准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公告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文件，

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对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公告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因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而持有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4221905

股股

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27%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已获得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

准。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发布《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12

月

7

日发布《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

批复的公告》（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当日公告）。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仍为

189000000

股，西北油漆厂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甘肃省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74221905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27%)

，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权划转过户等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西北化工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７９１

收购人名称：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甘肃电投大厦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３０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０８３０５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

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控制的股份。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

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尚需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承诺人、本公司、甘肃电投 指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被收购公司、上市公司、西北化工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油漆厂 指 西北化工之控股股东

永新集团 指 西北油漆厂之控股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之行为

本报告书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报告书

无偿划转协议 指 甘肃电投与西北油漆厂签订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重组方案》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李宁平

注册资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３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２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２４３３０６４－Ｘ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２０１０３２２４３３０６４Ｘ

经营范围：主营全省性重点产业领域或重点发展项目开发经营，全省电源项目及其他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控股、建设、管

理。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甘肃电投大厦

１６～１８

楼

联系人：寇世民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０８３０５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及主要关联公司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１７１８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臧秋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的投资、融资，承担甘肃省人民政府投融资 主体的角色，并对投融资金进行管理，以及经

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甘肃国投公司是由甘肃省国资委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省融资平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甘肃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下发《关于部分省属企业国有股权划转问题的通知》（甘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将甘肃省国资委在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工业交通投资公司等企业的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至甘肃国投公司。

甘肃国投公司发挥省级融资平台作用，利用多种融资工具，为甘肃省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根据甘肃省国资委《关于对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予以确认的补充函》（甘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甘肃国投作为

甘肃省融资平台，不对甘肃电投履行实际出资人职责。 甘肃国投作为融资平台，不具体经营业务。

（三）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

（四）收购人主要关联企业情况

除收购人的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公司外，收购人其他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或主产品 注册资本（万元） 与收购人 关系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３５

，

６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３８

，

８６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０

，

７１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８６

，

０００．００

参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４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敦煌凯腾电力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５

，

２２４．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陇能股份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９５

，

１１６．３１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鼎新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风电电站建设开发及风力发电

６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辰旭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太阳能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投资集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参股其他铁路建设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酒店、住宅以及商业地产开发建设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投资集团云天酒店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及运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会展出租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政策性国有大型投资公司， 是省政府授权的投资主体和国有资

产经营主体，承担着全省电源项目及其他重大项目的投融资、参控股建设、管理。 甘肃电投除持有子公司股权外，不经营任何

实体产业，为持股型公司。 本次收购完成前，甘肃电投下属产业主要是电力业务，下属房地产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目前尚未

产生收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甘肃电投控、参股建成及部分建成省内电力项目

３２

个，总装机达

１００４

万千瓦；公司总资产

３３２

亿元，净

资产

１５５

亿元；拥有控股（子）公司

１３

家，参股公司

１２

家。 甘肃电投已发展成为甘肃省权益装机容量最大的电源和项目投资开发

建设主体。

（二）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收购人甘肃电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３

，

００３

，

２１１．７５ ２

，

２５５

，

４０７．２１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７．９１

净资产（万元）

１

，

４０９

，

３２７．５９ ９３３

，

６０３．２６ ５６４

，

８５３．８７

资产负债率（

％

）

５３．０７ ５８．６５ ６０．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２２８

，

２１１．２４ １８２

，

３２５．１５ １７１

，

８３５．６８

投资收益（万元）

－６５３．９３ －４

，

９９６．９６ ７

，

５３５．６５

净利润（万元）

３

，

４９３．２６ ４

，

１３０．８６ ２１

，

５１３．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０ ０．５６ ３．９８

注：甘肃电投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甘肃电投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收购人甘肃电投是国有独资企业，未设董事会、监事会，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李宁平 无 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刘晓黎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王兆坤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张云祥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王明寿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李 辉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甘肃电

投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其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如下表：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直接持股股东 持股比例 说明

亚盛集团

６００１０８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７．０３％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是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亚

盛集团

３０．５３％

的股权。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3.50%

莫高股份

６００５４３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８．４０％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

限公司、 甘肃农垦集团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是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甘肃省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莫高股份

２７．６４％

的股权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３．１１％

甘肃农垦集团甘肃省国

营八一农场

６．１３％

金川国际

Ｈ０２３６２

金川集团（香港）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

６１．１％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川集团公司

６９．７５％

的股权，金川集团公司持有金川集团（香港）资源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金川国际

４２．６２％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其他上市公司，除上表中所示上市

公司外，还有：西北化工（

０００７９１

）、靖远煤电（

０００５５２

）、长城电工（

６００１９２

）、酒钢宏兴（

６００３０７

）、祁连山（

６００７２０

）。

七、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２．１２％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５

，

３３９

万

元。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９２．５８％

。 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１

，

８１９．０５

万元。

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持有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６６．６３％

。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由甘肃省国资委主导采取无偿划转方式， 由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给甘

肃电投。本次划转或收购从目的来说是甘肃省国资委调整国有资产上市资源，将优质国有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 ，是

甘肃电投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电力产业的需要。

西北化工自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来，除发行当年年度有做过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６

股的分红以

外，至今未进行过分红，由于受市场竞争、盈利能力所限，上市至今也未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过再融资。近三年来，西北化工虽然

在其实际控制人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实现了赢利，但油漆涂料主业一直处于微利状态，西北化工靠现有主业的后

续经营发展已受到严峻挑战。 甘肃电投是甘肃省大型国有企业， 拥有较为优质的电力资产。 将西北油漆厂所持西北化工的

３９．２７％

股份划转至甘肃电投，从而让省属优势骨干企业通过向西北化工注入优质资产实现借壳上市，一方面将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价值发现功能， 大幅提升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市值规模和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率水平， 另一方面使西北化工具备再融资条

件，为电力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 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本次收购后，未来十二个月内，收购人甘肃电投拟以其所持有的等值的水电资产，置换上市公司原有的全部资产、负债，

置换后剩余的水电资产将由上市公司对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三、 未来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甘肃电投承诺：本次划转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划转股份过户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该锁定

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交易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 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收购双方（即划转双方）均已经履行了各自的内部程序，并已获得了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

批准。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西北油漆厂所持有的西北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国有法人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西北油漆厂召开了厂长办公会会议，决定将所持有的西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国有法人

股无偿划转给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西北油漆厂与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甘肃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将西北油漆厂持有的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甘肃

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的批复》（甘国资发产〔

２０１１

〕

３３７

号），批准本次收购；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３４９

号），核准本次收购。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由于本次划转将导致甘肃电投拥有西北化工的权益超过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尚需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拥有西北化工的股份。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为甘肃省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由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西北化工的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占西

北化工总股本

３９．２７％

的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划转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甘肃省国资委甘国资发产〔

２０１１

〕

３３７

号文批准同意。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已由甘肃省国资委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由于本次划转将导致甘肃电投拥有西北化工的权益超过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尚需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收购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报告书出具日前，收购人未拥有上市公司西北化工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拟划转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

四、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西北化工的股权结构

（二）本次收购后西北化工的股权结构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为甘肃省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收购资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上市公司西北化工的主营业务为化工涂料的生产销售，以及房地产开发等。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甘肃电投计划在

１２

个月内将所属控股和主要参股水电类公司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并置换上市公司原有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因此，收购人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计划将上市公司原有化工涂料以及房地产主营业务，变更调整为电力业务。 具体情况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西

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西北化工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收购人拟用下属水电资产和业务对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业务进行置换。

三、收购人更换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建议或具体计划

在本次收购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并得以实施后，收购人将根据相关规定及需要，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适当调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上市公司提出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但目前尚没有更换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计划。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

同或者默契。

四、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在本次收购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并得以实施后， 收购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收购人关于改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机制

的相关承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调整。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收购人拟在收购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具体情况提出员工聘用的建议， 但目前尚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出

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申请报告签署日，收购人暂无调整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甘肃电投未持有西北化工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甘肃电投将成为西北化工控股股东。 为保证西北化工的独立运作，甘肃电投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收购后的西北化工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完整及独立，具体

措施及事项如下：

１

、资产独立

本次收购后，西北化工对自己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

２

、人员独立

西北化工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与收购人完全独立。 西北化工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任职，并领取薪酬。 甘肃电投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

事任免决定。

３

、财务独立

本次收购后，西北化工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 西北化工拥

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收购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能够依法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收购人不会干预上市公司

的资金使用。

４

、机构独立

西北化工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西北化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５

、业务独立

西北化工将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的资产、人员、场所，具有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本

次收购对西北化工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将不会产生影响，西北化工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

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收购人保持独立。

二、同业竞争

（一）同业竞争情况说明

甘肃电投下属的主要业务中与西北化工相同的仅为房地产业务，因此，本次划转完成后，申请人与西北化工将在房地产

业务上存在同业竞争。对此，甘肃电投将对西北化工进行资产重组，即在本次划转完成后，甘肃电投拟用下属水电资产与西北

化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置换，置换后的水电资产剩余部分用于购买西北化工向甘肃电投定向发行的股票。资产置换完成

后，西北化工不再拥有房地产类资产，不再从事房地产业务，申请人与西北化工存在的同业竞争随即消除。

（二）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在未来的业务发展过程中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收购人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１

、甘肃电投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西北化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２

、如甘肃电投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西北化工所从事的业务构

成竞争的业务，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西北化工，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西北化工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

答复，则甘肃电投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西北化工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

弃该业务机会。

３

、甘肃电投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

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关联交易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本次划转双方均为甘肃省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因此，本次收购构成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前，甘肃电投和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偶发性关联交易为甘肃电投为实现本次划转而解除西北

化工被质押的股权提供的担保。 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借款起止日 担保事项

甘肃电投担保起止日

期

甘肃电投 西北化工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９．８～２０１２．９．６

西北化工在中国银行兰州黄河支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１１．６～２０１２．９．６

甘肃电投 西北化工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西北化工在浦发银行兰州东岗支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二）关联交易保障措施

为避免和规范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收购人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１

、本次收购完成后，甘肃电投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

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甘肃电投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西北化工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西北化工化工向甘肃电投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

３

、若甘肃电投未来与西北化工发生影响持续经营之必要关联交易，甘肃电投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

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序，按照西北化工《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西北化工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西北化工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第八节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

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其管理层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

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收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外，收购人未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谈判或已签署

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西北化工停牌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前

６

个月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西北化工上市交易

股份的行为。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自查，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西北化工停牌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

人及其管理层人员，以及上述人士的直系亲属的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上述机构和个人在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西

北化工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甘肃电投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甘肃分所审计， 并出具了编

号为国浩甘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甘肃电投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如下：

（一）甘肃电投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４４

，

９４８．０７ ２５３

，

５１１．７０ ６２

，

３０６．３２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３

，

９９５．２７ ３

，

７５２．７３ ４

，

０４０．６２

应收账款

３６

，

１８３．３６ ２８

，

７５１．３０ ２７

，

９２４．９２

预付款项

１２０

，

５８２．２３ ９６

，

８６２．５０ ３０

，

１２４．０７

△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 － ７４．５９

其他应收款

５３

，

０１０．０９ ５６

，

７７３．５０ ５１

，

３６５．１８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７

，

２７３．２４ ７

，

９１５．５６ １２

，

６９５．８８

其中：原材料

１５

，

３０５．５３ ７

，

８４５．４５ １２

，

６９５．８８

库存商品（产成品）

１

，

７１３．２０ ４０．３８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４．１１ ６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７６

，

０７６．３７ ４５３

，

５６７．３０ １９５

，

５３１．５６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５５

，

７９０．９９ ３１８

，

５７５．０３ １４５

，

７３７．３８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原价

１

，

６２７

，

１６１．６５ １

，

３１１

，

９５５．０７ ８５３

，

３９６．４３

减：累计折旧

２４７

，

０７９．７２ １９７

，

６２９．８５ １５０

，

９４０．９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１

，

３８０

，

０８１．９４ １

，

１１４

，

３２５．２２ ７０２

，

４５５．５４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

，

３６６．４０ － －

固定资产净额

１

，

３７７

，

７１５．５４ １

，

１１４

，

３２５．２２ ７０２

，

４５５．５４

在建工程

３４６

，

９８１．４６ ３４２

，

０３２．５８ ２８９

，

０６８．７５

工程物资

２４

，

０８１．５１ ６

，

９４６．００ ８０

，

４２７．０７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７．２０ １２．０７ －５．１３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６

，

００５．７４ ３

，

３９８．５６ ２

，

５０１．３３

开发支出

－ － －

商誉

１

，

９８８．００ １

，

９８８．００ －

长期待摊费用

－ ７．８７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

，

５５４．９３ １４

，

５５４．５７ １４

，

６９１．４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其中：特准储备物资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４２７

，

１３５．３７ １

，

８０１

，

８３９．９２ １

，

２３４

，

８７６．３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４５５．００ ７２

，

８７５．００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３３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０４６．８２ ７

，

２４３．７０

应付账款

１７１

，

６２４．６４ １０７

，

８４２．５８ ４８

，

８６６．５７

预收款项

３０

，

６１２．６１ １３

，

１７２．８２ ２２４．００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

，

２５０．３１ １８

，

２６９．３６ ２７

，

９２６．２５

其中：应付工资

１３

，

３２８．７３ １３

，

５１３．１０ ２３

，

８３６．１７

应付福利费

－ － －

＃

其中：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 － －

应交税费

－３７

，

７３０．２９ －１６

，

６５２．４５ ６

，

１８５．７４

其中：应交税金

－３７

，

７３３．７３ －１６

，

６６３．６４ ６

，

０８７．２０

应付利息

１

，

９２０．２２ １

，

１３２．７７ １

，

３３２．１８

其他应付款

８７

，

０６３．２５ ４６

，

５７６．８７ ４３

，

８８０．９７

应付股利

５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５．８４

△

保险合同准备金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１

，

９１９．９８ ９４

，

００６．７３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０

，

２１０．７２ ３８１

，

１２０．５１ ２１８

，

５２８．５７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借款

１

，

１０３

，

６１５．００ ９４０

，

６２５．００ ６４６

，

９９５．００

应付债券

２８．４４ ２８．４４ ３０．４７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

其中：特准储备基金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０３

，

６７３．４４ ９４０

，

６８３．４４ ６４７

，

０２５．４７

负 债 合 计

１

，

５９３

，

８８４．１６ １

，

３２１

，

８０３．９５ ８６５

，

５５４．０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 －

实收资本（股本）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国家资本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集体资本

－ － －

法人资本

－ － －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 － －

集体法人资本

－ － －

个人资本

－ － －

外商资本

－ － －

＃

减：已归还投资

－ － －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９１３

，

２０５．４３ ４４２

，

７２２．０８ ７９

，

４７３．９２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１３７

，

５４５．１３ １３７

，

５１１．４９ １１７

，

４４６．７５

其中：法定公积金

３７

，

３４５．０１ ３７

，

３１１．３７ ３７

，

１６８．７６

任意公积金

１００

，

２００．１２ １００

，

２００．１２ ８０

，

２７７．９９

＃

储备基金

－ － －

＃

企业发展基金

－ － －

＃

利润归还投资

－ － －

△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９

，

９９９．７７ －５１

，

６１８．９１ －３４

，

３７６．５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６２

，

７５０．７８ ８９０

，

６１４．６７ ５２２

，

５４４．１６

＊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６

，

５７６．８０ ４２

，

９８８．５９ ４２

，

３０９．７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４０９

，

３２７．５９ ９３３

，

６０３．２６ ５６４

，

８５３．８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３

，

００３

，

２１１．７５ ２

，

２５５

，

４０７．２１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７．９１

（二）甘肃电投最近三年合并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一、营业总收入

２４１

，

９２２．１８ １８５

，

８６５．７８ １７５

，

７０８．３２

其中：营业收入

２４１

，

９２２．１８ １８５

，

８６５．７８ １７５

，

７０８．３２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８

，

２１１．２４ １８２

，

３２５．１５ １７１

，

８３５．６８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３

，

７１０．９５ ３

，

５４０．６３ ３

，

８７２．６４

△

利息收入

△

已赚保费

△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２３８

，

０３０．３４ １７５

，

３８６．７８ １５８

，

７８７．２３

其中：营业成本

１６８

，

８３８．９６ １２３

，

７３０．９３ １１８

，

８２０．７０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１５９

，

３０９．９０ １２２

，

９１７．６９ １１７

，

４１４．４６

其他业务成本

９

，

５２９．０６ ８１３．２４ １

，

４０６．２４

△

利息支出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退保金

△

赔付支出净额

△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

保单红利支出

△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４１２．９７ ２

，

２７９．５６ ２

，

１２２．９１

销售费用

３４５．５３ － －

管理费用

１２

，

２８２．１３ －２

，

００９．９９ １０

，

７０６．８２

其中：业务招待费

２８１．９５ １６６．０５ １１７．７２

研究与开发费

－ － －

财务费用

５１

，

５４５．５４ ４２

，

３５０．８９ ２７

，

５１５．９４

其中：利息支出

５４

，

４１４．４１ ４３

，

２３１．７８ ２８

，

４４８．６１

利息收入

２

，

９５０．６３ ８８７．５２ ９４０．４８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以“

－

”号填列）

６３．４９ ６．５７ －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６０５．２０ ９

，

０３５．４０ －３７９．１４

其他

－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５３．９３ －４

，

９９６．９６ ７

，

５３５．６５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２３７．９２ ５

，

４８２．０３ ２４

，

４５６．７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２

，

７４６．７０ ３７６．８３ ２９３．８９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２

，

３６３．３７ ２２８．９２ ２４３．４６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 － －

政府补助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６ －

债务重组利得

－ － －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７３．４８ ７７．６０ １

，

３２０．１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４９６．４５ ５０．３１ １３１．１３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 － －

债务重组损失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５

，

２１１．１４ ５

，

７８１．２５ ２３

，

４３０．４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７１７．８８ １

，

６５０．３９ １

，

９１７．０９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４９３．２６ ４

，

１３０．８６ ２１

，

５１３．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６５２．７７ ３

，

６０９．２１ １９

，

０５６．７２

＊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８４０．４９ ５２１．６６ ２

，

４５６．６８

六、每股收益：

－ － －

基本每股收益

－ － －

稀释每股收益

－ － －

七、其他综合收益

－ － －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３

，

４９３．２６ ４

，

１３０．８６ ２１

，

５１３．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

，

６５２．７７ ３

，

６０９．２１ １９

，

０５６．７２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

，

８４０．４９ ５２１．６６ ２

，

４５６．６８

（三）甘肃电投最近三年合并公司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９１

，

２３９．８０ ２０３

，

８１８．５６ １７２

，

８４６．６６

△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 －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 －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 －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 －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 －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 －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８８ ３２．９３ ３１９．５７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４

，

７９３．９９ １２

，

７６０．９５ ３

，

５１０．８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６

，

０３８．６６ ２１６

，

６１２．４４ １７６

，

６７７．０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８

，

５６２．０７ ５０

，

０７７．００ ８５

，

２８３．１３

△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 －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 －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 －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７

，

９４６．４４ ２６

，

１１７．２０ ２１

，

２８８．９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８

，

２８４．７６ ３１

，

３３８．３７ ２５

，

１１８．８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

，

４４８．３９ ２２

，

７９５．２７ １２

，

２０６．８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３

，

２４１．６６ １３０

，

３２７．８４ １４３

，

８９７．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２

，

７９７．００ ８６

，

２８４．６０ ３２

，

７７９．２７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８

，

０５４．５９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９４．７９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８

，

７２４．０８ ７

，

２９６．８０ ２４

，

６９２．１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７５．２２ ４３９．８４ ２５４．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 ９３０．３５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

，

９３２．２９ １

，

４５５．４８ １

，

４９３．１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８

，

０８６．１８ ６０

，

１２２．４７ ４４

，

６３４．０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３１３

，

０１１．４８ ３５５

，

８６７．５４ ２８１

，

５７０．５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２６

，

８３２．０７ ２３８

，

４５８．３１ ６０

，

９７２．７２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３０

，

６２５．８５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

，

４１６．９１ ３

，

０６６．００ ３

，

２２８．３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４７

，

２６０．４６ ６２８

，

０１７．６９ ３４５

，

７７１．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９

，

１７４．２８ －５６７

，

８９５．２３ －３０１

，

１３７．４４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７２

，

７３０．００ ３７６

，

９０１．２６ ３０

，

７１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３７３．５０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４７３

，

７００．００ ４５３

，

９６０．００ ５８９

，

９４７．１７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０

，

８２３．２２ １９２．５７ １１

，

９３９．３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１３７

，

２５３．２２ ９１１

，

０５３．８３ ６３２

，

５９６．４７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３４０

，

１１４．３６ １８６

，

６７８．９８ ３５６

，

２３２．４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７７

，

５０６．３８ ４９

，

２７９．９２ ５２

，

３７４．３６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６

，

２７７．３８ ３

，

９１３．７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１

，

８１８．８３ ２

，

２７８．８８ ２

，

２０２．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２９

，

４３９．５８ ２３８

，

２３７．７８ ４１０

，

８０８．７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７

，

８１３．６４ ６７２

，

８１６．０６ ２２１

，

７８７．７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０．０４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１

，

４３６．３６ １９１

，

２０５．３９ －４６

，

５７０．４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５３

，

５１１．７０ ６２

，

３０６．３２ １０８

，

８７６．７９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４４

，

９４８．０７ ２５３

，

５１１．７０ ６２

，

３０６．３２

二、收购人

２０１０

年度重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本公司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年度

本公司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本公司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如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则对个别会计要素

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

１

、本报告期采用的计量属性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

计量。 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

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本年度公司报表项目中除盘盈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存货存在资产减值情况下的后续计量采用可变现净值；确定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可收回金额和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等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采用现值；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外，均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２

、计量属性在报告期发生变化的报表项目

报告期内计量属性未发生变化。

（五）外币业务的核算方法及折算方法

１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在资产负债表日，视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 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

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

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

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２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遵循下列原则：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

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 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现金流量表按照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作为调节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

（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现金为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本公司将同时具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

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等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权益性投资不

作为现金等价物。

（七）金融工具

１

、金融工具的分类

管理层按照取得或承担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目的、基于风险管理、战略投资需要等所作的指定以及金融资产、金融负

债的特征，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

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 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会随意变更。

２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相关

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 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按票面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

益。 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果公司于到期日前出售或重分类了较大金额的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投资 （较大金额是指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

分类前的总额金额而言），则公司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内不再将任何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但是，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赎回

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合同约定的定期偿付或提前还款方式

收回该投资几乎所有初始本金后，将剩余部分予以出售或重分类；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

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所引起。

（

３

）应收款项

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通常按从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收回或处置应收款项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

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 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

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

５

）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通常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３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

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公司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会计准则

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１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

２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在此

种情况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未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

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１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

２

）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

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４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的报价包括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

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

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５

、金融资产的减值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

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

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

１

）应收款项

年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

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

的价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年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单项金额达到应收款项余额

１０％

及以上且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

年末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一般不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

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以下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应收款项账龄 提取比例

％

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

０

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

１０

一至二年（含二年）

３０

二至三年（含三年）

５０

三年以上

１００

坏账损失确认标准：凡因债务人破产、撤销，依据法律清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

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涉诉的应收款项，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判定、裁定其败诉的，或者虽

然胜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的，作为坏账损失；逾期

３

年的应收款项，具有依法催收磋商记录，并且能够确认

３

年内没

有任何业务往来的，在扣除应付该债务人的各种款项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赔偿后的余额，作为坏账损失；其他发生减值的债权

如果评估为不可收回，经董事会批准列作坏账损失。

（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

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

时性的，则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减值损失。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八）存货

１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在途物资、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周转材料、已完工未结算等大类。

２

、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３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核算；存货日常核算以计划成本计价的，期末结转材料成

本差异，将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

的存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

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存货的成本。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

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４

、周转材料的摊销方法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

５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照

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

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

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

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九）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本公司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或者本公司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

１

）初始计量

本公司分别下列两种情况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初始计量：

①

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ａ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

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

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公

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 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用、评估费

用、法律服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ｂ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

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 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债券及权益工具的发行费用除外）。

②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ａ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

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

核算。

ｂ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ｃ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

外。

ｄ

、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

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若非货币资产交换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ｅ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债权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２

）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 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

方一致同意时存在，则视为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

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则视为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

（

３

）后续计量及收益确认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的成

本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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